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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组织高校科研人员全面入驻

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通知》 

各处室、系部（中心）： 

按照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产学

研深度融合有关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组织开展平台注册及

成果填报工作。 

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，仔细阅读填报说明，积极组织所

在部门的所有教师在 4月 25日前完成注册并将个人成果录

入平台。根据文件规定，各高校科研人员在平台上认领或与

企业达成科研合作项目可作为省教育厅年度科研项目立项，

不占各校申报指标；未入驻平台的科研人员原则上不予申报

省教育厅科研项目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: 1.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产学

研深度融合有关工作的通知 

2. 羚羊科产个人端操作手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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